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行政执法依据

一、行政执法主体（1家）
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二、主要行政执法事项（2项）
（一）对单位逾期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的处罚。
（二）对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责令限期缴存。
三、执行的法律、法规、规章（2件）
（一）行政法规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710号令）
（二）地方性法规
《广西住房公积金业务管理规范》（桂建金管〔2011〕26号）




































